
证券代码

：

000787

证券简称

：

*ST

创智 公告编号

：

2010-037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破产重整进展情况公告

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2010

年

8

月

23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作出（

2010

）深中

法民七重整字第

6-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

2010

年

8

月

23

日起对创智信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创智科技

"

）进行重整，同时指定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以

下简称

"

管理人

"

）为创智科技管理人。

创智科技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0

年

10

月

21

日上午在深圳中院第四

审判庭召开。 相关事项管理人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详见

2010-036

号

公告）。 会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将继续开展资产评

估、方案设计等与公司破产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

管理人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重整期间，创智科技存在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并进行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创智科技被宣告破产，该公司股票

将被终止上市，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

：

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５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以书面、传真送达或

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部份高管。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全体董事均亲自出席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的规定和《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要求。会议由董事长吴潮忠先生主

持，公司监事陈章锐先生、郑伍昌先生、孟超先生、王哲生先生和黄晓鸿先生，财务总监林瑞

波先生等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进行了认真讨论，会议采取集中表决、记名投票的方式

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关于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

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关于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０

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３１

证券简称

：

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６

关于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

进行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中的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说明如下：

一、更正事项的原因及说明

本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以前，根据银行承兑汇票有银行信用作为担保的特点，即企业将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后，其票据所有权实质上已转移，报酬已获得，其最终被票据持有人（贴现银

行）进行债务追索的可能性极低，风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本公司银行承兑汇票贴现

后，视同金融资产已转移，具体会计处理方法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从资产负债表内予

以转销，并作为或有负债在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 ”

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３

号

－

金融资产转移》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企业采用附

追索权方式出售金融资产的，不应当终止确认相关金融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的有关规定，持票人享有的票据权利中含有对前手的追索权，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的追索权

属法定权限。 因此，附追索权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不符合会计准则中关于终止确认金融

资产的条件，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应继续在资产负债中确认为应收票据，并将收到票据

贴现款作为短期借款处理。

由于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各期末已贴现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余额较小， 对资产负债

结构影响不大，且不影响损益，该差错属于前期不重要的会计差错，公司不需对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因此，公司仅对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半年

度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相关数据进行了更正，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的更正情况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第

２４－２６

页，《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２－４

页，更正情况如下

表：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期末余额 更正后期末余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应收票据

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５

，

１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６５

，

１６４

，

５００．０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０２

，

４２４

，

７４５．００ ８２１

，

５６６

，

４３９．４７ ８４２

，

７８９

，

２４５．００ ８６１

，

９３０

，

９３９．４７

资产总计

１

，

６８２

，

５５３

，

２６３．３９ １

，

６８２

，

１８７

，

４８８．９４ １

，

７２２

，

９１７

，

７６３．３９ １

，

７２２

，

５５１

，

９８８．９４

短期借款

５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５

，

３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５５５

，

３６４

，

５００．０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６６４

，

１９２

，

２６０．１５ ６６４

，

０５１

，

６２２．４８ ７０４

，

５５６

，

７６０．１５ ７０４

，

４１６

，

１２２．４８

负债合计

７２９

，

６２５

，

２８３．４４ ７２９

，

４８４

，

６４５．７７ ７６９

，

９８９

，

７８３．４４ ７６９

，

８４９

，

１４５．７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１

，

６８２

，

５５３

，

２６３．３９ １

，

６８２

，

１８７

，

４８８．９４ １

，

７２２

，

９１７

，

７６３．３９ １

，

７２２

，

５５１

，

９８８．９４

（二）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的更正情况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第

２７－３０

页，《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５－８

页，更正情况如下

表：

单位：元

项目

更正前本期金额 更正后本期金额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

１８９

，

６３９

，

７６７．６５ １８６

，

７４１

，

９４４．６７ １５８

，

７１５

，

７０８．３４ １５５

，

８１７

，

８８５．３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０３

，

３９２

，

１３８．３８ ２００

，

３３９

，

９５２．９５ １７２

，

４６８

，

０７９．０７ １６９

，

４１５

，

８９３．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２

，

７５２

，

４６３．８８ ５２

，

６１２

，

３９２．８９ ２１

，

８２８

，

４０４．５７ ２１

，

６８８

，

３３３．５８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４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６７４

，

０５９．３１ ５０４

，

６７４

，

０５９．３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４

，

６７４

，

０５９．３１ ５０４

，

６７４

，

０５９．３１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４３

，

３１８

，

５６４．８６ ２４３

，

３１８

，

５６４．８６ ２５２

，

０６８

，

５６４．８６ ２５２

，

０６８

，

５６４．８６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７５

，

１０７

，

９６４．６８ ２７５

，

１０７

，

９６４．６８ ２８３

，

８５７

，

９６４．６８ ２８３

，

８５７

，

９６４．６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８９

，

８９２

，

０３５．３２ １８９

，

８９２

，

０３５．３２ ２２０

，

８１６

，

０９４．６３ ２２０

，

８１６

，

０９４．６３

（三）财务报表附注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第

２

项“应收票据” 更正情况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第

５１－５２

页，《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２７－２８

页，更正前为：

２

、应收票据

（

１

）应收票据

种 类 期末数 期初数

银行承兑汇票

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２４

，

０８５．０３

商业承兑汇票

合 计

２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２４

，

０８５．０３

更正后为：

２

、应收票据

（

１

）应收票据分类

种 类 期末数 期初数

银行承兑汇票

６５

，

１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２４

，

０８５．０３

商业承兑汇票

合 计

６５

，

１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２４

，

０８５．０３

（四）财务报表附注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第

１３

项“短期借款” 更正情况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第

６３

页，《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３９

页，更正前为：

１３

、短期借款

（

１

）短期借款分类：

借款条件 期末数 期初数 备注

质押借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东股权质押

抵押借款

３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证借款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

，

８５８

，

６８０．６８

合计

５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３

，

３５８

，

６８０．６８

更正后为：

１３

、短期借款

（

１

）短期借款分类：

借款条件 期末数 期初数 备注

质押借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股东股权质押

抵押借款

３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保证借款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７

，

８５８

，

６８０．６８

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借款

４０

，

３６４

，

５００．００

— —

已贴现未到期汇票

合计

５５５

，

３６４

，

５００．００ ２９３

，

３５８

，

６８０．６８

（五）财务报表附注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第

３５

项“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更正

情况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第

７３－７４

页，《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４９－５０

页，更正情况如

下表：

补充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更正前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更正后金额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

增加以

“

－

”

号填列

）

－７０

，

２０５

，

９４３．６６ －１０１

，

１３０

，

００２．９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

，

７５２

，

４６３．８８ ２１

，

８２８

，

４０４．５７

（六）财务报表附注的母公司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第

５

项“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更正

情况

《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第

７９－８０

页，《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第

５５－５６

页，更正情况如

下表：

补充资料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更正前金额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更正后金额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

增加以

“

－

”

号填列

）

－７０

，

１８３

，

３６８．８０ －１０１

，

１０７

，

４２８．１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２

，

６１２

，

３９２．８９ ２１

，

６８８

，

３３３．５８

二、更正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更正对《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该

调整事项调增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合并资产负债表应收票据本期金额

４０

，

３６４

，

５００．００

元，同时调

增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合并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本期金额

４０

，

３６４

，

５００．００

元； 该调整事项调减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合并现金流量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

３０

，

９２４

，

０５９．３１

元，

同时调增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末合并现金流量表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金额

３０

，

９２４

，

０５９．３１

元，该调整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且不影响公司的经营成果。

三、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差错更正的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进行更正，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客观公允地反映了

公司的财务状况，提高了公司财务信息质量，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本

次会计差错更正。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对会计差错的

会计处理也符合有关财务规定，提高了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

况。 该事项没有对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同意该项会计差错更正

的处理。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处理，符合法律、法规、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真实

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就该事项做出的进行会计差错调整的意

见，以及就其原因和影响所做的说明。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请登陆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公司对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

０

年十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8

2010年 10月 28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

：

S*ST

兰光 股票代码

：

000981

公告编号

：

2010-038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二

Ｏ

一

Ｏ

年八月十二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关于出售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0-030

），披露了由于传统音响产品竞争激烈，发展空间有

限，为改善本公司资产质量、减少上市公司亏损、突出主营业务，并配合公司重组工作和恢

复上市的需要，本公司拟出售本公司持有的控股子公司深圳兰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兰联数码

"

）

51%

股权的事项，交易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334.14

万元。 根据本公司与

香港自然人石传斌先生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全部完成，其中股权过

户手续中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已于二

Ｏ

一

Ｏ

年九月十五日过户登记完毕， 上述股权转让

款本公司于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六日全部收到。至此，本公司不再持有兰联数码公司的股

权。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

特此公告。

甘肃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月二十八日

� �

证券代码

：

002405

证券简称

：

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

：

2010-015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民用航天产业化发展建设工程

项目（第一批）的复函》（发改办高技【

2010

】

196

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下发的《关于做好民用

航天产业化发展建设工程项目组织实施工作的通知》（天科计【

2010

】

564

号）和中国卫星通信

集团有限公司下发的《关于拨付中央预算内资金的通知》（中国卫通企字【

2010

】

152

号），北京

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世纪高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世纪高通

"

）联合实施的动态导航与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被列为国家发展改革

委员会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获得

2010

年中央预算内国家补助资金

3500

万元， 其中公司

200

万元，世纪高通

3300

万元。 公司及世纪高通已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收到该笔补助，收到的

该笔补助资金作为递延收益来核算，公司将根据补助的内容和性质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该

笔补助对公司

2010

年盈利不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简称

：

昆百大

A

证券代码

：

000560

公告编号

：

2010-025

号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7

日对外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

大事项，鉴于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引起股票价格波动，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9

月

17

日开市时起停牌。

2010

年

9

月

28

日，本公司对外披

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由于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该事

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9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

,

并预计

2010

年

10

月

28

日恢复交易。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

,

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截至本

公告发布日

,

公司仍需就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一步论证、沟通，公司股票不能在原预计复

牌时间恢复交易，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

2010

年

10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复牌时

间为

2010

年

11

月

26

日。

停牌期间， 本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特此公告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

600337

证券简称

：

美克股份 编号

：

临

2010-028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美克国际家具股份

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46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400

万股新股，核准文件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

、发行人：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新、张燕

联系电话：

0991-3836028

联系传真：

0991-3628809

2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马初进、张星岩

发行负责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010-85120190

联系传真：

010-85120211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337

证券简称

：

美克股份 编号

：

临

2010-029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公司收到本公司控股股东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豁免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美克国际家具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1461

号），该批复核准豁免美克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因资产认购本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157

证券简称

：

中联重科 公告编号

：

2010－041

号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按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利息支出，在保

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下，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以闲置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

个月内。

公司已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总计

50,000

万元全部

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已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

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260

证券简称

：

凯乐科技 编号

：

临

2010-017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股权质押解除及

再质押的公告

公司接大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的通知，该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解

除了

2009

年

10

月

14

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签定的股权质押协议所

质押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

在解除上述股份后，又重新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

支行签定了股权质押协议，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1.9%

）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为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贷款进行担保，

2010

年

10

月

26

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在办理以上股权质押事宜之后， 本公司大股东荆州市科达商贸投资有限公司还存在

下列质押情况，该公司于

2009

年

5

月

19

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00

万股质

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于

2009

年

9

月

8

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

4000

万股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首义支行，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将其

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700

万股质押给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于

2010

年

8

月

11

日将其所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4000

万股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武汉水果湖支行。 以上五次共质押

117,0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17%

。

特此公告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

000686

股票简称

：

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

：

2010-04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人，实际出席董事

13

人。 本次会议符合法律、

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对渤海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增强资本实力，渤海期货有限公司拟增资

5,000

万元，各股东按原出资比例认购，公司

按持股比例认购出资

4,800

万元。 增资扩股后，渤海期货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1.5

亿元。

渤海期货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1

月

12

日，注册资本为

1

亿元，公司持有其

96%

的股

份。

表决结果：

1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修订《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1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000617

证券简称

：

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

2010-034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2010

年第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在

公司本部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已于

2010

年

10

月

19

日分别以专人或邮件送

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石瑛先生主持。 与会监

事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由于石瑛先生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并书面提出辞去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职务，监事会

选举姜纯朴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

公司监事会对石瑛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表决结果：五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增加一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与本届监事会相同。 关于监事会增加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的具体内

容详见刊登在同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月二十六日

姜纯朴先生简历：

姜纯朴先生，男，汉族，山东莱西人，

1956

年

3

月出生，

1991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4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专文化。 历任胜利油田孤岛指挥部井下九队工人；胜利油田孤岛

指挥部井下十二队资料员；济南柴油机厂动力车间工人；济南柴油机厂财务科出纳会计；济

南柴油机厂财务科副科长、科长；济南柴油机厂财务处处长；济南柴油机厂副总会计师、总

会计师；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监事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

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

000617

证券简称

：

石油济柴 公告编号

：

2010-035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增加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由于石瑛先生已达法定退休年龄并书面提出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

经公司第十二届职代

会第二次团长联席会议选举储连伟同志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本届

监事会相同。 （储连伟同志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6

日

附：储连伟同志简历

储连伟，女，汉族，山东曲阜人，

1971

年

6

月出生，

1993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9

年

7

月济南师范学校音乐专业中专毕业，

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5

年

7

月山东青年管理干

部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大专毕业，

1997

年

12

月山东省委党校涉外经济管理本科毕业。 专业

技术职称小教高级。历任济南柴油机厂子弟小学老师；团委干事、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工会

副主席、机关支部书记。 现任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工会副主席、党群党支部书记。 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证券代码

：

002396

证券简称

：

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

：

临

2010-13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

超募资金支付置换土地价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0]407

号《关于核准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已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

票

4400

万元，每股面值为

1

元，每股发行价为

23.20

元，共募集资金

102080

万元，扣除相关

发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98513.09

万元。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决议，对本次募集资金做出如下安排：以募集资金

20000

万元用于

"

网络、通讯、终端产品马

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以募集资金

8,203.39

万元用于

"

固网支付终端和系统产业化项目

"

；以

募集资金

3,786.46

万元用于

"

联网信息发布系统及其终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项目

"

。上述项目

预计投资总额为

31,989.85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首先确保上述项目的实

施，如有资金剩余，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如募集资金不足，则由公

司自筹解决。

201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资金支付置换土地价差的议案》。 公司拟将

"

网络、通讯、终端产

品马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实施地点由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快安科技园

65

号地块变更为福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西园内

7

号用地经续建设，项目名称也相应变更为

"

网络、通讯、终

端产品海西园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

二、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网络、通讯、终端产品马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实施地

点的具体情况

公司

"

网络、通讯、终端产品马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

原计划在位于马尾区的

"

福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快安科技园

65

号地块

"

实施，公司已取得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榕国用（

2007

）第

MD000780

号土地证。

公司收到 《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马尾生产基地

项目用地选址变更的函》（榕政办函

[2010]56

号），根据福州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发

展规划，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快安科技园

65

号地块不再作为工业用地，需进行规划调整。 根

据我司行业特点， 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将我司上述生产基地调整到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海西园内

7

号用地继续建设。 项目名称也相应变更为

"

网络、通讯、终端产品海西园生产基地

建设项目

"

。 与原项目计划相比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只是建设地址发生改变，项目方案等均

不发生变化。 因两块土地出让时间及地段市场价值不同， 且新地块比原地块征地面积增加

18.58

亩，公司需支付

4056

万价差，该部份价差由本次超募资金中的

4056

万元支付。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资金支

付置换土地价差的意见

1

、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系政府规划变更所致，非企业自身行为，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为此，同意变更上述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同

时相应变更项目名称，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056

万元解决因置换土地补充差价。

2

、监事会意见

201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

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资金支付置换土地价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等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系因客观原因所致，同意变更该募投项目的实

施地点，同时相应变更项目名称，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只是项目建设地址发生改变，项目方

案等均不发生变化。 因置换土地需补充差价的

4056

万元，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056

万元支付。

3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意见

广发证券认为：

1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资金

4,056

万元

支付因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而产生的土地价差之事项，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业已发表同意意见，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2

、本次变更仅涉及马尾生产基地项目的实施地点及项目名称，项目其他建设内容均不

发生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

有关规定。

3

、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资金

4,056

万

元支付因项目实施地点变更而产生的土地价差之事项

.

四、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意见

4

、保荐机构《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

资金支付置换土地价差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2396

证券简称

：

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

：

临

2010-14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在福州市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星网锐捷科

技园

22#

楼四层大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十二人，实到董事

十人，董事卢文胜、独立董事洪波因出差在外未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黄奕豪先生召

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和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其中董事刘忠东先生

以传真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资金支付置换土地价差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人分别就此议案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

002396

证券简称

：

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

：

临

2010-15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26

日在福州市金山大道

618

号橘

园洲工业园星网锐捷科技园

22#

四楼大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王忠伟先

生召集并主持。 应到监事三人，实到监事三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一致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使用超募资金支付置换土地价差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系因客观原因所致，同意变更该募投项目的实施

地点，同时相应变更项目名称，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只是项目建设地址发生改变，项目方案

等均不发生变化。 因置换土地需补充差价的

4056

万元，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056

万

元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26

日

� �

证券代码

：

002392

证券简称

：

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

2010-023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

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运用闲

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六个月，自

2010

年

4

月

28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7

日止，详细内容请见

2010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2010

年

4

月

28

日至

2010

年

10

月

26

日期间， 公司对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使用，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截止到

2010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已将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的

10,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

情况及时通知了本公司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至此，本次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已结束。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

600425

证券简称

：

青松建化 公告编号

：

临

2010－045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0

月

27

日

10:30

时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阿克苏林园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新疆青松建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军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人，代表股份

201,875,623

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

478,695,043

股的

42.17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议

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网站上的《青松建化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

会议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经表决，

201,875,623

股同意，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出资设立新疆青

松西山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中伦律师事务所潘政勇律师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

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规则》及《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青松建材化工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

S*ST

光明 股票代码

：

000587

公告编号

：

2010-058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拍卖本公司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0

年

8

月

5

日，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09

）伊商破字第

1-5

号民事裁定书，

裁定批准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重整计划。

按照重整计划， 本公司管理人委托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对本公司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设备、存货及商标等资产进行第

二次整体公开拍卖，因拍卖再次流拍，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受本公司管理人

委托， 定于

2010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9

时在伊春银座酒店

3

楼会议室对本公司合法拥有

的上述资产进行第三次整体公开拍卖。

竞买登记及截止时间

: 2010

年

11

月

9-10

日

17

：

00

前

竞买登记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衡山路

80

号

竞买咨询电话：

0451-81593448 13946084465

特此公告。

光明集团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

600184

股票简称

：

新华光 编号

：

临

2010-31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149,

499,1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4％

。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董事长刘兴功先生委托董事李克炎先生主持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149,499,1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2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49,499,1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3

、《关于修改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49,499,1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4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149,499,1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5

、《关于在西安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149,499,1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6

、《关于在襄樊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149,499,126

股同意，占有效表决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湖北晴川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

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

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新华光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27

日


